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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社區公所客庄禾埕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11月 16 日新社區公所新區民字第 1110017809 號函訂

定 

一、臺中市新社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供客庄居民完善運動休閒環境，強化客庄禾埕

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以下簡稱本球場）之管理使用，並發揮其功能，特依據臺中市市有

體育場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球場設置目的為提供客庄居民不受天候影響的優質運動、休閒、社會教育或藝文等多元

活動空間環境，以免費開放提供民眾使用為原則。 

三、機關、團體與個人須使用本球場舉辦活動、訓練或比賽等，須於使用當日(含)7天前向本

所管理單位提出借用申請，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本所得保留出借權利；未依規定提出申

請並經本所同意則無法使用。 

四、申請使用本球場者，應備齊文件、填具申請書(附表一)及繳交相關費用，向本所管理單位

提出申請，如需預演或布置場地，應一併提出，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及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三)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應檢附登記、立案、核定、備查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繳交場地使用費、設備費及場地回復保證金。 

   (五)其他經管理單位指定之文件。 

    經本所公告開放時間如無借用單位使用，一般民眾個別從事運動者，免依前項規定申

請。 

    同一場地及期間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以先申請者為優先。 

五、申請人使用本球場應繳交下列各項費用： 

(一)場地使用費。 

(二)其他設備費。 

  (三)保證金。 

     前項費用之金額如附表，除保證金外，全數解繳市庫。 

申請人得於使用日三日前，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撤回申請。未於規定期限提出者，場館

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使用期間之費用不予退還。但因不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不能如

期使用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期限撤回申請者，本所無息退還申請人已繳交各項費用；變更使用

者，應依變更後使用情形補繳或退還相關費用。 

六、經本所同意使用本球場，其原有固定設備不得擅自變更，如有毀損應負賠償責任。 

申請人於使用本球場完畢後，應清除廢棄物及回復原狀，如有違反，本所管理單位得代

履行，代履行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由保證金扣除，不足部分向申請人追償。 

七、本球場使用開放時間及規範： 

 (一)開放時間：早上八時至晚上九時(照明設備自動斷電)。開放時間若有調整，將於現

場張貼公告。因天災(如地震、水災)、疫疾防護等特殊情況，由本所管理單位決定

是否暫停開放，並於網站及現場張貼公告。 

(二)使用規範：  

     1、基於安全考量，使用本運動場地及設施，須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嚴禁穿著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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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鞋、皮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動場區，以免損壞地面或受

傷。 

2、場地內全面禁止辦桌、禁止吸菸、燃放炮竹煙火、攜帶動物（導盲犬除外）、雨

具、違禁品、毒品、槍械、食物、飲料（飲用水除外）、嚴禁嚼食檳榔及口香糖。 

3、不得於本運動場地從事下列危險行為：打擊棒壘球、投擲標槍、鐵餅、鉛球、鏈

球、  飛盤、放風箏、操控遙控機具、滑板、直排輪、騎乘腳踏車等。 

4、本場地非經許可，禁止從事非該場地屬性之活動與運動項目。 

5、禁止隨行兒童或人員於場地內奔跑嬉戲。 

6、有任何不適宜從事籃球運動之相關症狀或疾病者，請勿使用。 

7、私人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本所不負保管責任。 

8、未經本所許可，禁止使用插座充電、拍攝、張貼、懸掛海報、旗幟及標語等。 

9、籃球請自備，電子計分板須另行租借方可使用。 

  10、使用場地內之各項設備、設施或器材等，應善加愛護，如有移動請於使用完後應歸

還原位；如有污損或惡意破壞，應負賠償責任。 

11、違反本要點而不聽勸告者，管理人員得令其離開，並視情節輕重，陳請相關單位議

處。 

八、其他未盡事宜，依「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辦理。 

九、本要點奉區長核定後實施之，修正(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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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新社區公所客庄禾埕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申請人  連絡電話  

使用名稱  代理人  連絡電話  

使用用途  

場域範圍 □全部   □部分 請註明： 
場地使用 

預定人數 
         人 

申請使用日期及場地使用起訖時間 請載明： 
□1.預定增加之設備、設施、廣告物或其他物品： 
 
 
□2.預定使用錄音、錄影或實況轉播 
□3.預定於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使用體育場館名稱： 
 
 

 

約定事項： 

1.申請人申請以上場地，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所「客庄禾埕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使用管理要點」暨「臺

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及其他經本所公告事項等，如有違反，同意本所依相關規定

辦理，並接受本所追訴相關法律、賠償責任絕無異議。 

2.本所為禾埕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使用管理之目的，蒐集台端本表所填之資料，作為申請必要之審核

處理及利用，其利用期間自填表日起至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台端若選擇不提供相關資料，

本所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致無法提供台端場地之使用；另台端得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

複製本(得酌收必要成本費)、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台端對上開告知已閱讀瞭

解並同意本所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              

審核結果 

使用金額 □同意使用，場地使用費等共計        元 

   □符合本要點…規定免收以上場地使用費 

□場地租用保證金        共計        元 

以上合計應繳總金額      總計        元 

項目 單價*數量 小計 

   

   

   

   

   承辦   單位主管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區長 

   

合計  

附註： 

一、本球場暫不提供辦理營利性之活動。 

二、申請使用本場地集會、演說者，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場地所在地警察機關申請許可後，應於使用前檢附警察

機關許可文件影本報本所備查，逾期未檢附者，本所得廢止其申請使用之核准。 

三、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應檢附登記、立案、核定、備查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個人申請應檢附身分證，代理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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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客庄禾埕場域風雨運動籃球場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場館類型 使用費 其他設備費 保證金 

籃球場 每小時一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三百

元 

二千元 

備註： 

一、上列收費標準以 1個全場比賽場地為限。 

二、本球場平日開放民眾使用，不予收費；外借辦理各項活動時，應予收費。 

六、本球場使用 15分鐘以上、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價；另逾時使用 15分鐘以上者，

以 1小時計算。使用未達十五分鐘者，不予收費。 

 

 


